附件3
眉县促进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措施
（审议稿）
为加快推进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一、支持标准化生产
1. 设施农业建设。对新建集中连片30亩以上猕猴桃智能水肥一体化设施大棚的农业经营主体，按照每亩1万元的标准给予奖补。
2.区块链溯源统管模式推广。对签订统管协议联农带农集中统管100亩以上连片猕猴桃果园且应用区块链溯源技术的农业经营主体，经认定后给予每亩500元奖补。
二、支持延链补链强链
3.加工产能提升。对投资购置生产加工设施设备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精深加工企业，按照投资总额，给予30万元至50万元奖补。
4.新产品研发创新。对研发上市猕猴桃精深加工新产品的企业，按照新增鲜果加工量1000吨/10万元标准奖补，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5.贷款贴息。对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，银行贷款1000万元以上按照年利率1%的标准给予当年利息补贴；单户企业贷款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30万元。
三、支持科技研发推广
6.新优品种选育推广。对选育或引进适合本地区种植的猕猴桃新优品种，推广种植面积达到300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或科研院所，给予10万元奖补。
7.新技术研发应用。对在猕猴桃种植、贮藏、加工等方面研发并推广应用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成效显著的经营主体或科研院所，经认定后给予5万元奖补。
四、支持品牌宣传建设
8.参展推介。对参加国外、省外大型果品展销会的猕猴桃企业，分别给予每次1万元、3000元的参展补助。
9.品牌创建。对首次获得国家级、省级产品品牌荣誉的猕猴桃企业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1万元的奖补。
10.出口贸易。对在国外设立海外仓或海外销售档口，年出口量达到3000吨以上的猕猴桃出口贸易企业，给予10万元奖补。
11.举办产业大会。对举办中国猕猴桃博览会、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的主体，给予150万元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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